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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月經教育與平權融入課程與教學獎勵計畫 

114年 3月 7 日第 1140366017 號簽准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月經平權

計畫。 

二、本市 114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月

經平權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校園月經教育課程教學，增進親師生相關知能。 

  二、共創月經平權支持性環境，實踐性別平等價值。  

  三、鼓勵教師實施跨領域、議題教學，共同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提升親

師生月經教育相關知能。 

參、實施時間：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月 12月 31日止。 

肆、實施對象：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伍、獎勵方式： 

  一、考量學校規模班級人數不同以及教學方法及策略相異，爰以各校採

每學期分開敘獎，並依學校規模分為6班以下、7至12班、13至48班、

49班以上學校，各核予不同敘獎額度。 

  二、學校敘獎人員以實際實施「月經教育與月經平權融入課程與教學」

教師及承辦人員，並將相關成果(教案及成果照片)交由承辦人員彙整

後，上傳至線上填報系統21594號。 

  三、學校敘獎額度分述如下： 

   (一)6班以下學校： 

     1.承辦人員：嘉獎1次，每校1名。 

     2.實際教學教師：嘉獎1次，每校1名。 

   (二)7至12班學校： 

     1.承辦人員：嘉獎1次，每校1名。 

     2.實際教學教師：嘉獎1次，每校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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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3至48班學校： 

     1.承辦人員：嘉獎1次，每校2名。 

     2.實際教學教師：嘉獎1次，每校3名。 

    (四)49班以上學校： 

     1.承辦人員：嘉獎1次，每校2名。 

     2.實際教學教師：嘉獎1次，每校4名。 

陸、預期效益： 

一、運用適切教學資源及多元宣導管道，提升親師生月經教育相關知能。 

二、實施所有性別之教職員工生參與月經教育相關活動，以提升健康促進、

性別平等與月經平權之行動力，共築具同理、尊重、關懷、包容等多

元價值之友善校園。 

柒、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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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月經教育與平權融入課程與教學獎勵計畫成果 

學校  課程日期  

教學教師  課程主題  

 

 

 

        照片文字註明          照片文字註明 

 

 

 

 

        照片文字註明          照片文字註明 

學校建議回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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